
关于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业就业

工作的通知

  针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等

特殊就业困难群体定向提供小额信贷支持的小额担保贷款

政策自 2002 年创设实施以来，贷款对象范围逐步扩大，政

策机制不断完善，在扩大就业、促进创业、改善民生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

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 号)精神，小额担保贷款政

策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为了进一步增强创业担保贷款

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贷款对象范围。将创业担保贷款对象范围在目

前小额担保贷款对象范围基础上调整扩大为：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

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

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

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对上述群体中的妇女，应纳入重点

对象范围。

  二、统一贷款额度。各经办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个人

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 10 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借



款人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贷款额度可适当提

高。

  三、调整贷款期限。面向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期限

由目前的最高不超过 2 年调整为最高不超过 3 年；贷款经经

办金融机构认可，可以展期 1 次，展期期限不超过 1 年，展

期期限内贷款不贴息。

  四、合理确定贷款利率。经办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个

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参照贷款基础利率并结合贷款风险

分担情况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在贷款合同中载明。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在贷款基础利率上上浮 3 个百分点以内的，由

财政部门按相关规定贴息。各经办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

变相提高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实际利率或额外增加贷款不合

理收费。

  五、发挥好小微企业促进就业创业的辐射拉动作用。将

现行适用于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调整为

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

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不包括大学生村官、留学回

国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

职工人数 30％(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5％)、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经办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

理确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并由财政

部门按相关规定贴息。小微企业应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



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执

行。

  六、管好用好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资金。小额

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名称相应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

(以下简称担保基金)，继续实行单独列账、单独核算，保证

专款专用和封闭运行．担保基金担保条件和手续要尽量简

化。财政贴息资金要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各担保基金

担保创业担保贷款责任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该担保基金在

银行存款余额的 5 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担保

基金的持续补充机制，担保基金不足时要及时予以补充，所

需资金从一般预算中安排，其他专项资金或者财政专户资金

不得作为担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及奖

补具体政策，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文规定。

  七、大力提升贷款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创业担保贷款

按照“借款人依规定申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规定审

核借款人资格、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按职责尽职调查、经

办金融机构审核放贷、财政部门按规定贴息”的流程办理。

各经办金融机构和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要坚持为民、便

民、务实、高效原则，精心梳理简化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

手续，细化完善贷款管理具体操作措施，扎实做好借款人资

信调查和还款能力评估，全面提高贷款服务质量和服务效



率，努力提升创业担保贷款的便捷性和可获得性。鼓励经办

金融机构通过营业柜台、手机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公示贷款办

理程序和贷款申报材料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个人和小微企

业信用信息，鼓励担保机构降低反担保门槛或取消反担保。

  八、加强政策统筹协调管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会同

当地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立跨部门协调机

制，健全完善创业担保贷款统计制度，加强监测分析和信息

共享，及时协商解决政策落实中的问题，定期对经办机构政

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做好担保基

金、财政贴息和奖补资金的管理工作，制定相关管理细则，

明确担保基金来源和补偿机制，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位．省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制定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资

质审核细则，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担保基金运营

管理机构进行指导监督。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

与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对借款人

资格、创业形态等情况进行核实，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各担

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和经办金融机构根据职责分工，按季向

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告

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情况和创业担保贷款发放使用情况。

  九、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和本通知

要求，抓紧制定辖区政策具体落实意见或实施办法。此前发



布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

知为准；本通知没有新的明确规定的，仍按小额担保贷款政

策有关规定执行。本通知实施前已生效的小额担保贷款合

同，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

  请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联合当地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将本通知尽快转发至辖区内相关金融机构和担保

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扎实抓好政策贯彻实施。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6 年 7 月 16 日


